
附件2：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3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年初预留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关于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6〕260号，各级财政部门应按分级负责的原则，按照单位行政隶属关系和现行经费保障渠道，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政策及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需要安排补助资金，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并在年度预算批复后及时将补助资金划入同级社保基金财政专户。
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基本概况

陇川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为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经办机构，贯彻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经办全县企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的核定收缴工作，全县退休人员养老金审核发放工作以及承办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项目实施内容

保证陇川县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部分足额缴纳。
资金安排情况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年初预留专项资金410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规范政府财政项目支出行为，健全科学的决策、建设和监督管理制度，实现制度定型，维系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并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促使新制度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在与时代保持适应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为项目健康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项目实施成效

陇川县城镇基本管理中心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基本保障，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大力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